
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道路挖掘审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挖掘管理，充分发挥道路功

能，保障交通畅通，维护市容环境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区域范围内，因敷

设、维修地下管线、大门开口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，需要

挖掘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公共广场、内街等城

市道路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道路，包括车行道、人行道、沿道路两侧合

法建筑物外缘的路面及马路边石。

市政工程施工和养护作业、未移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

理的住宅小区道路和企业厂区内自用道路的挖掘管理，不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建设发展局是本区城市道路挖掘管理的行政

主管部门，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。

公安交警、规划和行政执法等部门，依照各自职责，协

同建设发展局实施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因工程建设等特殊情况必需挖掘道路，应按本

办法办理审批手续，缴纳城市道路挖掘复原费，领取准予挖

掘道路决定书后，方可按限定的范围和时间挖掘。如在挖掘



道路同时需要挖掘城市绿地的，需同时办理挖掘绿地审批。

要做好安全保障措施，安全责任由申请单位负责。

第五条 确需挖掘城市道路的管线单位，应当于每年 1

月 31 日前将年度管线敷设计划报建设发展局。其它因工程

临时需要申请挖掘道路的单位应在实施前 15 天向建设发展

局提出申请，对交通影响较大的挖掘工程，须报经市政府同

意的， 挖掘道路的单位在实施前 30 天提出申请。提交的材

料包括：

(1)道路挖掘申请表

(2)规划部门审批件及规划总平面图

(3)管线单位会签单

(4)施工图设计文件

第六条 对挖掘道路的申请，建设发展局和交通警察大

队应根据道路实际使用状况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决定批准或不

批准，情况复杂的，可适当延长审批期限，但最长不得超过

15 天。在联合审批后，由建设发展局下发《准予挖掘道路决

定书》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建设发展局和公安交警管理部

门不予批准：

(一)工程施工准备不足或维护交通措施不落实的；

(二)公安交通管理机关、建设发展局认为严重影响交通

秩序的或破坏道路设施的。

第七条 城市道路挖掘复原费由建设发展局根据《吉林



省城市挖掘破损道路复原费标准》核定，建设工程管理所设

立专户收取。道路挖掘费专款专用，用于道路挖掘和恢复。

道路的挖掘和恢复由建设发展局依法选定道路挖掘复

原施工单位。

第八条 因紧急抢修等原因挖掘路面的，施工单位在采

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后，可先行施工，但必须及时报告建

设发展局和交通警察大队，并于三十六小时内补办审批手

续。逾期不办者，按违章挖掘道路处理。

第九条 市政养护部门为维修道路需挖掘道路时，应事

先与交通警察大队联系，商定作业时间，共同采取管理措施，

维护交通秩序和安全。

第十条 每年的 11 月 1 日至翌年 4 月 15 日期间不得挖

掘城市道路。同一条道路的同一地段，一年内不得二次挖掘。

新建、 扩建、改建的道路 ，五年内不得挖掘。因特殊需要

挖掘的，经批准后，按规定标准的一至五倍收取道路修复费

(紧急抢修除外)。

第十一条 挖掘道路，施工单位应做到：

(一)施工地段应设置防护围栏和必要的导向标志及指

路牌。夜间施工应增设照明设施和警示。

(二)在醒目处设立标有施工单位、批准挖掘时间和范

围、准予挖掘道路决定书编号等内容的示意牌。



(三)需要对部分车辆进行限制或临时交通管制的，应事

先登报通告。

(四)开挖时应分段实施、昼夜施工。主要道路路口和横

穿道路的，应在夜间施工，白天应采取措施恢复交通。

(五)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，不得擅自移动、拆除和损

坏道路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。

（六）按指定的地点堆放物料，并不得压占检查井、消

防栓、雨水口等设施。

(七)施工结束后，应及时清理现场，修复路面和交通安

全设施，同时报告建设发展局，建设发展局组织交通警察大

队等部门进行验收。

第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对城市道路挖掘

的行政执法工作，要严厉查处打击各种违规挖掘行为，杜绝

各种违规行为的发生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二〇〇六年四月一日起实施。


